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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訂「水產類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產製計畫指引」(分級、
二三去、分切)及「水產類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產製計畫指引」（
乾燥－冷凍烏魚子)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9年12月25日公告訂定「產銷履歷農

產品驗證基準」，其中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者以產
銷履歷農產品為主原料，並通過加工驗證，得以產銷履歷名
義銷售並使用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，又其加工作業應依產製
計畫實施。

二、為推動水產類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取得產銷履歷驗證，本署修
訂「水產類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產製計畫指引」(分級、二三
去、分切)，並研訂「水產類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產製計畫指
引」（乾燥－冷凍烏魚子)，針對加工場之硬體及軟體規劃，
訂定符合產業執行內容，提供取得水產類農產品初級加工場
登記之農產品經營者及第三方驗證機構，作為申請或執行產
銷履歷農產品加工驗證之參據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份有
限公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國立嘉義大
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

副本：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、本署養殖漁業組(均含附件) 2022-12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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